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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判決案件登記方法與關鍵要項分析 

─鄭竹祐 

1.何謂判決登記？判決登記分成幾種類型，請分述之。 

2.移轉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3.分割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4.塗銷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5.判決登記之申請人為何？是否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均可單獨申請？ 

6.請說明判決登記應否繳納登記規費、稅賦、貼花？ 

7.申請判決登記時，如發現登記名義人已有所變動，是否仍可申請？ 

8.請簡述移轉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為何？ 

9.判決移轉登記應否審查優先購買權？ 

10.判決移轉登記應否審查價金給付之部分？ 

11.判決移轉之標的如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時可否辦理登記？ 

12.請簡述分割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及其程序為何？ 

13.法官於裁判分割時有無方案考量順序？ 

14.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共有人如有意定抵押權如何處理？ 

15.何謂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此種抵押權在判決書上如何顯示？應如何登記？ 

16.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可否以匯款證明為之？ 

17.裁判分割之補償，其受補償人可否出具「拋棄證明」代替受領證明書？ 

18.補償性之裁判分割，可否扣除增值稅後再予以提存？ 

19.判決分割時，共有人之意定抵押權與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競合時應如何處理？ 

20.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如共有人有限制登記應如何處理？ 

21.判決分割時，如有共有人未分得土地，但其持分有查封、預告登記或抵押權時，應否由該

共有人出具受領證明？或出具提存書？ 

22.判決分割後，受領補償之共有人死亡，應以死者名義提存或以其繼承人名義提存？ 

23.判決分割時發現分割土地之面積如有不符應如何處理？ 

24.二筆土地共有人不同之「合併、分割」判決應如何處理？ 

25.二筆耕地共有人不同之判決合併分割，應否要求申請人檢附依農發 16 條但書第 7 款報准之

文件？ 

26.何謂變價分割？變價分割之效力為何？ 

27.裁判分割時如有共有人死亡時應如何處理？請以起訴前、訴訟繫屬中及判決確定後三種時

機說明之。 

28.受領價金之共有人已死亡，得否由其繼承人出具受領證明辦理？應否申報遺產稅？ 

29.非納稅義務人及補償義務人應否申報代繳增值稅及製作法定抵押權案件？A 地為甲乙丙共

有各 1/3，判決分割為 A1 給甲、A2 給乙、A3 給丙，甲需補償乙 100 萬，問：丙單獨申請登

記時應否為甲乙申報繳納增值稅及製作申請法定抵押權登記？ 

30.有建物之建地申請判決分割時應否檢附法定空地證明？其建築基地應如何轉載？ 

31.有農舍之農地申請判決分割時應否檢附解除套繪證明？其管制註記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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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民國 70 年之裁判分割現在可否申請？ 

33.原物分配原則在裁判分割時有無適用？ 

34.何謂判決繼承？判決繼承之原因使用在何種主文之諭示上？其登記程序為何？ 

35.何謂分割遺產之訴？其登記程序為何？ 

36.判決分割之共有人已死亡，原告欲代辦繼承時，發現其繼承人已辦理分割繼承完畢，此時

應如何處理？ 

37.判決繼承應否查註有無超過一平方公尺現值及申報增值稅？ 

38.請簡述設定型之判決登記發生於何種情形？ 

39.請簡述塗銷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 

40.判決塗銷所有權或抵押權之案件中，如名義人已移轉權利予第三人，得否申請登記？ 

41.判決塗銷抵押權應否申報遺產稅？ 

42.何謂混合型判決，通常發生在何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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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謂判決登記？判決登記分成幾種類型，請分述之。 

【解析】 

一、所謂判決登記，係指以判決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申請之登記而言。通常必須要終局判

決才能申請登記，故原則上應有判決確定證明書加以證明，否則就要判決書載有不得上訴

之字義，才能證明是終局判決。 

二、不動產判決登記分成移轉型、分割型、設定型及塗銷型等四種類型，概述如下： 

(一)移轉型之判決： 

係指物權變動之判決，通常係基於契約糾紛所衍生，登記時應注意稅賦及優先購買權問

題。 

(二)分割型之判決： 

係指共有物分割之判決。其態樣較為複雜，有一筆分割多筆、多筆合併後再分割、相同

共有人之合併分割、不同共有人之合併分割、相同性質之土地分割、不同性質之土地分

割、原物分配之分割、部份原物分配部份補償之分割、變價分割等，不一而足。 

(三)設定型之判決： 

係指設定物權之判決。實務上甚少。 

(四)塗銷型之判決： 

係指塗銷物權之判決。通常發生在所有權及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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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轉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解析】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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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割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解析】 

範例一、原物分配 

 

範例二、原物分配 

 

 

範例三、判決繼承 

 

 

  



6 
 

4.塗銷型之判決主文通常如何諭示？請舉例說明之。 

【解析】 

範例一：判決塗銷抵押權 

 

範例二：判決回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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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決登記之申請人為何？是否不管是原告或被告均可單獨申請？ 

【解析】 

一、判決登記之申請人會因各種類型的登記而不同，分述如下： 

(一)移轉型之判決： 

以判決勝訴之當事人為申請人1，非權利人或義務人或登記名義人，有時權利人即為判決

勝訴之當事人。舉例而言，甲告乙移轉 A 地，勝訴後甲為判決勝訴之當事人又是權利人有

權利申請，乙則為敗訴當事人，無申請權利。 

(二)分割型之判決： 

任何一位登記上之共有人均得申請。如果訴訟時為共有人，判決確定後將持分移轉，則新

共有人有權可以申請，原共有人已無持分，應無申請權。 

(三)設定型之判決： 

原則上以判決勝訴之當事人為申請人，例如判決設定地上權，以判決後取得地上權之權利

人為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無權申請。 

(四)塗銷型之判決： 

以判決勝訴之當事人為申請人，如銀行告甲乙間之土地移轉行為應撤銷，銀行勝訴後為判

決勝訴之當事人有權利申請，甲乙為原所有權人及現所有權人，無申請權利。又如所有權

人甲告抵押權人乙之抵押權時效完成應予塗銷，勝訴後甲為判決勝訴之當事人有權利申請，

乙為義務人無權申請。 

二、以此觀之，判決登記之申請人以原告居多。 

 

  

                                                      
1
 內政部 88 年 9 月 10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0953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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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說明判決登記應否繳納登記規費、稅賦、貼花？ 

【解析】 

一、茲以各種判決登記之類型，分述如下： 

(一)移轉型之判決： 

判決移轉為權利變更登記之一種，原則上應依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計算繳納登記費及書狀

費。增值稅應依規定申報繳納，檢附增值稅繳免納證明文件併案申請2。契稅部份應視該

判決是否為解除買賣而有所不同，解除買賣之判決移轉不需申報契稅，其他非因解除買賣

之判決移轉需申報繳納契稅。印花部份則因非屬契據行為，免予貼花。贈與稅部份則不需

申報繳納，縱始權利人及義務人間有二親等間之視同贈與關係，亦同。 

(二)分割型之判決： 

判決分割為權利變更登記之一種，原則上應依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計算繳納登記費及書狀

費，但申請人得主張只繳納自己部份之登記費、書狀費，未會同人之登記費、書狀費不予

繳納3。增值稅應視分割前後之差額有無超過 1 平方公尺公告現值，如有，應由申請人申報

繳納，檢附增值稅繳免納證明文件併案申請。契稅部份應依分割稅率 2%申報繳納。印花

部份則因非屬契據行為，免予貼花。贈與稅部份則不需申報繳納，縱始權利人及義務人間

有二親等間之視同贈與關係，亦同。 

(三)設定型之判決： 

判決設定為權利變更登記之一種，原則上應依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計算繳納登記費及書狀

費。除非是判決設定典權，否則不用申報增值稅或契稅。印花部份則因非屬契據行為，免

予貼花。贈與稅部份則因非屬所有權變更故不需申報繳納。 

(四)塗銷型之判決： 

塗銷登記免繳納登記費4，但判決塗銷所有權移轉可由塗銷後之名義人申請補給書狀。增

值稅、契稅、贈與稅免申報繳納。遺產稅部份應視主文有無諭示，例如判決主文敘明抵押

權應於繼承後塗銷，此時應先申報遺產稅，辦理抵押權繼承後再予以塗銷。 

 

  

                                                      
2
土地稅法第 51 條規定參照。故申請人縱非納稅義務人亦需代為申報代為繳納，始得辦理登記。 

3
俟未會同人申請補給書狀時再予以繳納。 

4
土地法 78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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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請判決登記時，如發現登記名義人已有所變動，是否仍可申請？ 

【解析】 

一、判決登記分為對人關係及對物關係之判決，如判決後登記名義人已有所變動，是否仍可申

請登記？會因屬於前開何種關係之判決而有所不同，茲以各種判決登記之類型，分述如下： 

(一)移轉型之判決： 

屬對人關係之判決，如判決後登記名義人已有所變動，除非新登記名義人為繼承人，否則

不能登記5。 

(二)分割型之判決： 

屬對物關係之判決，如判決後登記名義人已有所變動，不論何種法律原因而變更均得辦

理。 

(三)設定型之判決： 

與(一)同。 

(四)塗銷型之判決： 

與(一)同。 

 

  

                                                      
5
 內政部 78 年 07 月 27 日（78）台內地字第 726134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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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簡述移轉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為何？ 

【解析】 

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是否適格 

二、應申報繳納那些稅賦 

三、有無優先購買權人 

四、登記名義人已變動可否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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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判決移轉登記應否審查優先購買權？ 

【解析】 

判決移轉事件中，如屬買賣關係之移轉，應有優先購買權之適用，倘判決理由中，未敘及該優

購權確已放棄，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規定審查6。 

 

  

                                                      
6
 內政部 81 年 03 月 26 日（81）台內地字第 8172206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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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判決移轉登記應否審查價金給付之部分？ 

【解析】 

判決移轉登記有關價金之給付並無判決分割時有差額補償之法定抵押權登記問題，故原則上登

記機關並不審查價金給付之證明文件，例外如判決主文諭示「被告於 A 地移轉時原告應同時給

付新台幣 00 元整」，此時價金給付成為土地移轉之條件，例外應審查給付文件7。 

 

  

                                                      
7
 內政部 81 年 01 月 27 日（81）台內地字第 817826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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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判決移轉之標的如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時可否辦理登記？ 

【解析】 

判決移轉之標的如有查封登記，因已進入強制執行程序，故應優先適用查封效力，不能辦理判

決移轉。至判決移轉之標的如有假扣押、假處分時，如其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債權人為判決移轉

之權利人，則例外可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 條規定辦理移轉，但應檢附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

查封或調卷拍賣之證明書件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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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請簡述分割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及其程序為何？ 

【解析】 

一、共有人有無變動 

二、應否先為死亡之共有人申報遺產稅及代辦繼承登記 

三、應先申請複丈 

四、有無圖簿不符應先辦理面積更正 

五、應查註有無超過 1 平方公尺公告現值 

六、應申報繳納那些稅賦 

七、有無差額應檢附提存或受領文件或辦理法定抵押權 

八、有無意定抵押權應如何轉載 

九、意定抵押權與法定抵押權之登記順序 

十、限制登記應如何處理 

十一、與農發 16 條有無抵觸 

十二、有農舍之非耕地分割有無解除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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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官於裁判分割時有無方案考量順序？ 

【解析】 

此點與登記行為雖無關係，但屬於重要觀念，仍應予以建立。法官於裁判分割時應考量之方案

順序為 1.原物分配 2.部分原物分配、部分受領補償 3.變價分割。有時共有人起訴時如主張變價

分割，被告主張原物分配，如原物分配不會產生畸零地，則該方案應優先變價分割方案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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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共有人如有意定抵押權如何處理？ 

【解析】 

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共有人之意定抵押權是否轉載於原設定人所取得之土地上，其標準如下： 

一、如果從判決書中可得知抵押權人有訴訟參加或有被告知訴訟，則地政機關會將該抵押權直

接轉載於原設定人所取得之土地上。 

二、如果從判決書中發覺抵押權人並未訴訟參加或有被告知訴訟，則地政機關會將該抵押權按

原設定範圍轉載於每一共有人所取得之土地上。此種情況大部分係發生於判決確定後於登

記前，共有人以其持分設定抵押權，因該抵押權人未訴訟參加或有被告知訴訟，故該抵押

權會按原設定範圍轉載於每一共有人所取得之土地上8。 

 

  

                                                      
8
 土地登記規則 107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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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何謂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此種抵押權在判決書上如何顯示？應如何登記？ 

【解析】 

一、所謂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係指判決分割時，如有差額補償，則補償權利人對補償義務人

所取得之不動產具有抵押權之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1 條規定，申請裁判分割時，如

能檢附補償權利人之受領證明書或為其提存之提存書時，可免申請法定抵押權登記。 

二、判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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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方法 

(一)先找出補償權利人，即為抵押權人。有時受補償之權利人有數位共同受償，就必須登為同

一順位之抵押權人，為分別債權人。 

(二)再找出補償義務人，在該判決中，所有補償義務人所取得之所有不動產，不管係單有或共

有之持分，都應為法定抵押權標的。 

(三)另製作登記申請書及法定抵押權清冊，核實填寫。 

(四)與判決分割案件連件申請。 

四、法定抵押權登記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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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可否以匯款證明為之？ 

【解析】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1 條規定，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

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記。但申請人提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

文件者，不在此限。故法條中之用語為「已受領之證明文件」，並不限於受領之形式為何，但

登記上因需審查受領人之真意，故以匯款證明作為受領證明者，大部分登記機關似乎會覺得無

法確定是否受領人已確實受領，故實務上還是建議以受領人親自出具之證明或為其提存之提存

書為主，盡量避免以匯款單作為受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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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裁判分割之補償，其受補償人可否出具「拋棄證明」代替受領證明書？ 

【解析】 

土地登記規則第100-1條規定，申請人提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文件者，

可不登法定抵押權。如受補償人出具「拋棄證明」可否取代受領證明書，則法無明文規定，筆

者認為，受領人之權利本以可得拋棄為原則，故應可以「拋棄證明」取代受領證明書，惟此舉

應有視同贈與之適用9，應要求檢附贈與稅證明書。 

 

  

                                                      
9
遺贈稅法第 5 條，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一、在請求

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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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補償性之裁判分割，可否扣除增值稅後再予以提存？ 

【解析】 

應不可。理由在於裁判分割之差額補償，與土地法 34-1 條規定不同，34-1 中關於不同意共有

人之受領價金，地政機關無需加以審查，故即使提存金額與出售價金價額不符亦可登記。然裁

判分割之差額補償並無類此規定，故提存金額必須與判決書上之補償金額相符，始可登記，至

於申請人代繳之增值稅，只能另外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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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判決分割時，共有人之意定抵押權與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競合時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此議題其實相當重要，因為抵押權之次序涉及受償之順序，如果判斷或登記錯誤，對當事

人之權益影響重大，因此，判斷上應精確。 

二、判決分割時，共有人之意定抵押權與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競合時應如何處理，依民法 824

條規定，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

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不動產分割時，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

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該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

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前述但書之轉載抵押權。是以，共有物分割後，就共有人

所分得之土地，補償性之法定抵押權應次序在前，其轉載之意定抵押權應次序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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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如共有人有限制登記應如何處理？ 

【解析】 

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如共有人有限制登記，應區分為二種態樣，分述如下： 

一、預告登記 

依土地法 79-1 條，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

力。故共有人之預告登記，並不能阻擋判決共有物分割之申請，惟預告登記之登記名義人

分割後如有取得土地，應將該預告登記轉載於其所分配之土地。 

二、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一)法院於判決確定前即已有查封之存在，顯見該查封對於該裁判分割之有無礙已受有法院之

考量，故登記機關僅須將該查封事項轉載於被查封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而無須審核該

轉載是否有礙執行效果10。 

(二)至判決確定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始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者，其裁判分割之方式是否

有礙執行之效果，尚非登記機關所能審認，故仍應由登記機關洽詢原囑託查封之法院後始

得辦理11。 

 

  

                                                      
10
內政部七十四年一月七日台（七四）內地字第二八三九八四號函【要旨】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中一人

或數人之應有部分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等登記後，未為塗銷前，他共有人得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共
有土地分割登記  
11
內政部八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台（八八）內中地字第八八○四六一四號函【要旨】共有土地經法院判

決分割確定後，於辦理登記前，共有人之一之部分應有部分經辦畢查封登記，於該查封登記未塗銷前，
其他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共有土地分割登記時，地政機關應先洽原囑託查封登記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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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判決分割時，如有共有人未分得土地，但其持分有查封、預告登記或抵押權時，應否由該

共有人出具受領證明？或出具提存書？ 

【解析】 

判決分割時，如共有人未分得土地，理論上應受有價金補償，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

有法定抵押權，除非出具補償權利人之受領證明或為其提存之提存書12。然該未分得土地之共

有人，如其持分有查封、預告登記或抵押權時，因有利害關係人存在，故應不得由該未分得土

地之共有人受領，而應登記法定抵押權或為其提存，登記或提存時應將該查封文號、請求權人

或抵押權登記於法定抵押權之備註欄或提存書之受領條件，以免影響相關利害關係人權益。 

 

  

                                                      
12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1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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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判決分割後，受領補償之共有人死亡，應以死者名義提存或以其繼承人名義提存？ 

【解析】 

判決分割後，如有受領補償之共有人，其提存時也有適格性之問題，假如提存時該共有人已死

亡，應以其繼承人為受領權人，提存時應製作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現戶謄本及通知之存證

信函辦理13。如誤以死者名義提存，應以提存錯誤為理由先聲請領回提存物。至於提存時如受

領補償之共有人尚生存，係於登記前死亡，則與提存人無關，提存已產生效力，登記機關亦不

得要求提存人重新對繼承人提存。 

 

  

                                                      
13
內政部 79 年 05 月 24 日（79）台內地字第 804869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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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判決分割時發現分割土地之面積如有不符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判決分割時如發現分割土地之面積如有不符，通常會在判決理由中交待，並以「更正後」

之面積為判決標準。此種情形係因為在製作分割方案時，測量員發現圖簿不符，即地籍圖

測量出來的面積與登記上之面積不符，在反應予法院知悉後，先以「更正後」之面積為判

決，但重點在於，判決確定後，此種圖簿不符之問題應如何處理。 

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 條規定，複丈發現錯誤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由登記機關

逕行辦理更正者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一、原測量錯誤

純係技術引起者。二、抄錄錯誤者。前項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指原測量錯誤

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所

稱抄錄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載之疏忽所引起，並有資料可資核對。故此種情況應屬於

技術引起之測量錯誤，如果以上開條文觀之，應該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建議可由原

告填寫申請書，併同該判決書正式收文請求登記機關逕為更正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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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二筆土地共有人不同之「合併、分割」判決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二筆土地共有人不同之「合併、分割」判決，係依據民法 824 條第 6 項規定，共有人部分

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

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

割之。此種「合併、分割」判決在效益上有把相同共有人之持分集中分配之效果，屬於促

進土地利用之作法之一，勘稱合理。 

二、申請登記之重點分述如下： 

(一)申請合併及分割複丈。 

(二)製作合併、判決分割、判決共有物分割三連件申請登記。 

(三)各該登記案件均應檢附登記清冊完整敘明合併前後、判決分割前後、判決共有物分割前後

之狀態。較有疑義者在於合併後如何決定權利範圍，因為係不同共有人土地之合併，所以

有可能二筆土地之公告現值不同，此時應以各該共有人之公告現值占總公告現值之比例為

標準，計算其合併後之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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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二筆耕地共有人不同之判決合併分割，應否要求申請人檢附依農發 16 條但書第 7 款報准之

文件？ 

【解析】 

此問題之重點在於農發 16 條但書第 7 款係屬地權調整之規定，前提必須符合便利農業經營、

截彎取直或地權集中之要件才會核准。如果該判決不符合上開條件，就有可能不被核准，形成

徒有判決書卻無法登記之窘境。幸內政部解釋認為，此種不同共有人土地之合併情況應屬判決

分割之必要過程而已，與地權調整無關，因此，免予檢附報准文件14。 

 

  

                                                      
14
內政部 107 年 01 月 03 日台內地字第 1060451228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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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何謂變價分割？變價分割之效力為何？ 

【解析】 

一、所謂變價分割，係指判決共有物分割之原物分配有困難時，由法院諭示變賣共有物，再按

比例分配價金之判決。範例如下： 

 

 

 

二、變價分割之效力有二，一可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二可聲請登記機關按價金分配比例登記為

分別共有。後者是屬於特別作法，登記為分別共有後仍可聲請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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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裁判分割時如有共有人死亡時應如何處理？請以起訴前、訴訟繫屬中及判決確定後三種時

機說明之。 

【解析】 

一、起訴前共有人已死亡，仍以該死者名義訴訟者，該判決應屬無效。且縱經形式上判決確定，

亦有提起再審之適用。如登記機關發現起訴前共有人已死亡之事實，因屬無效判決，應可

拒絕受理登記。 

二、訴訟繫屬中共有人已死亡，仍以該死者名義判決者，應視其在言詞辯論終結前死亡或終結

後死亡，如係前者，效力與起訴前共有人已死亡相同，屬無效判決，登記機關可拒絕受理

登記。如係後者，因共有人已完整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其訴訟權已受到保障，故應屬有效

判決，可受理登記。 

三、判決確定後共有人才死亡，其效力與言詞辯論終結後死亡相同，共有人已完整進行言詞辯

論程序，其訴訟權已受到保障，應屬有效判決，可受理登記。且登記時可暫以死者名義登

記，亦不需申報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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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受領價金之共有人已死亡，得否由其繼承人出具受領證明辦理？應否申報遺產稅？ 

【解析】 

本題之重點在於，如果不給繼承人受領，其實也沒有別人可以領，不可能再由死亡之共有人出

具受領證明書，辦理登記。故辦理時應檢附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現戶謄本、全體繼承人受

領證明、印鑑證明書等文件。至於遺產稅應否申報，管見以為，該受領金額屬於受領人之遺產，

仍應由登記機關協助審查，才不會有逃漏遺產稅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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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非納稅義務人及補償義務人應否申報代繳增值稅及製作法定抵押權案件？A 地為甲乙丙共

有各 1/3，判決分割為 A1 給甲、A2 給乙、A3 給丙，甲需補償乙 100 萬，問：丙單獨申請登

記時應否為甲乙申報繳納增值稅及製作申請法定抵押權登記？ 

【解析】 

一、判決共有物分割及法定抵押權登記為關連案件，不僅無法由部分共有人主張只辦理自己取

得之部分，亦不能主張只辦理判決共有物分割而不申報代繳增值稅，或只辦理判決共有物

分割而不製作法定抵押權案件。 

二、題意中，A 地為甲乙丙共有各 1/3，判決分割為 A1 給甲、A2 給乙、A3 給丙，甲需補償乙

100 萬，丙單獨申請登記時，既非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又非補償義務人或補償權利人，

但因判決共有物分割及法定抵押權登記為關連案件，故丙仍需製作完整的登記案件，將 A1

申請登記給甲、A2 給乙、A3 給丙，且需就整筆案件申報增值稅，代乙繳納增值稅後，檢

附增值稅證明書辦理。法定抵押權部分亦需製作案件申請登記，將甲之 A1 登記法定抵押

權予乙，金額 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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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建物之建地申請判決分割時應否檢附法定空地證明？其建築基地應如何轉載？ 

【解析】 

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 6 條規定，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

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依前項規定分割

為多筆地號之建築基地，其部分土地單獨申請建築者，應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

所謂應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係指應經檢討得建築為限。故白話而言，有使照之

建物，其基地經判決分割，不用檢附法空證明，但每一筆分割後之土地都應該要轉載

建築基地之註記，如果要塗銷註記，可以申請法空證明，俟塗銷建築基地之註記後，

再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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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有農舍之農地申請判決分割時應否檢附解除套繪證明？其管制註記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有關於解除套繪之規範，分述如下： 

(一)法律依據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未經

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 

(二)耕地無需解除套繪可以分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6 日農水保字第 1020229253 號函釋略以：『‧‧說明二、

查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已申請興建農舍領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

地經套繪管制，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

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經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後，該農業用地面積

仍達零點二五公頃以上。」，其立法目的在於規範已領有農舍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扣除超

過規定比例之農業用地面積後，應不小於 0.25 公頃，以避免免原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再不當細分，影響農業用地使用管制及農業生產效率，先予敘明。三、次查農業發展條例

第16條定有耕地分割之例外規定，爰相關案件如合於本條例第16條得辦理分割之條件者，

自得依該規定辦理分割，惟仍須受本條例第 4 項規定限制，即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不得重複申請，不得解除套繪管制‧‧‧』。 

(三)農業用地經法院判決者可以不用解除套繪即可分割（內政部 105 年 4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4906 號令停止適用) 

內政部 103 年 4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4511 號函（內政部 105 年 4 月 27 日台內營字

第 1050804906 號令停止適用)【要旨】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經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確定，

申請人得於解除套繪前，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內容】一、略。二、次查本部 74

年 7 月 17 日 74 台內營字第 330722 號函說明二所示：「按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

確定者，即生共有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力，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此有

最高法院 43 年台上字第 1016 號、51 年台上字第 2641 號判例可稽。……」爰已興建農舍

之農業用地經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確定，自得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逕向地政機關申辦分

割，惟其套繪及解除套繪管制事項，仍須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辦理，以落實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

申請」之查核管制規定，並避免產生農民於農舍施工中或領得使用執照後逕向地政單位申

請分割為數筆地號，造成農舍與其坐落農地面積、比例不符法令規定等情形。 

(四)農業用地經法院判決者仍應解除套繪始可分割 

內政部 105 年 4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4906 號令【主旨】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相關函釋之處理如下，並自即日生效。說明：一、停止

適用本部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一 0 三 0 八 0 四五一一號函。二、上開號函

停止適用前，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並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得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

逕向地政機關申辦分割；惟其套繪及解除套繪管制事項，仍應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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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題之重點在於，如果是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無論是判決分割或協議分割，均需先申請

解除套繪才能分割。爭點在於，如果是耕地，可否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6

日農水保字第 1020229253 號函，不用解除套繪可以分割，只要將管制註記轉載即可？本文

認為，因為上開函號並未停止適用，因此，仍有適用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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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民國 70 年之裁判分割現在可否申請？ 

【解析】 

裁判分割為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後即產生物權變動之效力，故判決書縱已經過 15 年，亦無

消滅時效之適用，仍可申請登記15。 

 

  

                                                      
15

 內政部 76 年 10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542247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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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原物分配原則在裁判分割時有無適用？ 

【解析】 

所謂原物分配原則，係指共有人不完全相同之數宗共有土地，如經共有人全體協議亦得

辦理共有物分割，惟其協議分割後之土地，僅得分配予該宗土地之原共有人或原共有

人之一 16。但此種原則在裁判分割時並不適合，所以裁判分割事件雖有部分標的並非分配予

原共有人或原共有人之一，亦可登記 17。  

 

  

                                                      
16

 內政部 92 年 07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10381 號函參照 
17

 內政部 102 年 04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32959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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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何謂判決繼承？判決繼承之原因使用在何種主文之諭示上？其登記程序為何？ 

【解析】 

一、所謂判決繼承，係指依判決書而辦理繼承行為之謂。判決繼承之諭示態樣，舉例如下： 

(一)裁判分割時諭示就死亡之共有人辦理繼承登記 

(二)諭示從公同共有之狀態變更為分別共有 

(三)諭示從公同共有之狀態分配予各繼承人單獨取得 

二、其辦理程序如下： 

(一)裁判分割時主文諭示就死亡之共有人辦理繼承登記 

1.由申請人代為申報遺產稅 

2.申請人檢附遺產稅證明書及判決書辦理判決繼承登記為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全體公同共

有。 

(二)主文諭示從公同共有之狀態變更為分別共有 

1.由申請人申報遺產稅 

2.申請人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為公同共有後再起訴 

3.申請人檢附判決書辦理判決繼承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分別共有 

(三)主文諭示從公同共有之狀態分配予各繼承人單獨取得 

1.由申請人申報遺產稅 

2.申請人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為公同共有後再起訴 

3.辦理判決標示分割(視判決主文是否有諭示先分割) 

4.申請人檢附判決書辦理判決繼承登記為繼承人分別取得個別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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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何謂分割遺產之訴？其登記程序為何？ 

【解析】 

一、所謂分割遺產之訴，係指繼承人欲將公同共有之遺產分配為全體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別共有

或分配予各繼承人單獨取得之謂，其登記原因均為判決繼承，以一件登記案件處理即可。 

二、分割遺產之訴亦屬裁判分割之範疇，故如判決主文諭示繼承人間有互為補償者，應有法定

抵押權之適用。登記程序同上題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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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判決分割之共有人已死亡，原告欲代辦繼承時，發現其繼承人已辦理分割繼承完畢，此時

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判決分割之共有人已死亡，其繼承人既已告確定，其部分繼承人申辦與判決意旨不

符之繼承登記與民事訴訟法第四 Ο 一條規定有違，故登記機關嗣後受理系爭土地

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之申請，對與該判決意旨不符之原繼承登記應予撤銷，改依

該判決意旨辦理繼承登記及共有物分割登記 18。  

二、至於繼承人於法院確定判決前，即已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竣，其申辦繼承登記之

繼承人與法院確定判決之繼承人相符者，得依該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共有物分割登

記。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訴請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因共有人劉○○已死亡，判

決爰除共有物分割外，並命應由該共有人之五位繼承人就該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辦

理繼承登記。惟該五位繼承人於判決確定前，即已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竣，因其

申辦繼承登記之繼承人與法院確定判決之繼承人相符，故該五位繼承人既經協議

系爭土地之持分由其中一位繼承人繼承取得，尚無不合，亦無違該法院確定判決。

故本案既經辦理繼承登記完竣，得依該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 19。  

三、是以，依照上開函釋內容判斷，原告依該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時，如死

亡共有人之繼承人已先辦理繼承登記，而其全體繼承人與判決書所諭示之繼承人

相同，即無需先撤銷繼承，反之，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已先辦理繼承登記，而

其全體繼承人與判決書所諭示之繼承人不符，應由其他共有人先申請撤銷該繼承

再重新依主文辦理判決繼承及共有物分割。  

 

  

                                                      
18
內政部八十六年十月八日台（八六）內地字第八六八二七○八號函參照  

19
內政部八十九年九月六日台（八九）內中地字第八九一七一八五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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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判決繼承應否查註有無超過一平方公尺現值及申報增值稅？ 

【解析】 

判決繼承仍為繼承登記之一種，無須查註有無超過一平方公尺現值，亦無申報增值稅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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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請簡述設定型之判決登記發生於何種情形？ 

【解析】 

設定型之判決登記在實務上甚少發生，其產生之基礎在於如果當事人雙方訂立了他項權利之物

權設定契約但因故未能會同申請，權利人請求登記名義人配合辦理時，遭當事人拒絕，此時即

可透過法院判決設定該他項權利。判決設定之權利種類原則上應為用益物權，申請時應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 49 條規定計收登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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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請簡述塗銷型之判決登記應注意那些重點？ 

【解析】 

塗銷型之判決登記最常見者為判決塗銷抵押權及判決塗銷所有權，茲分述其重點如下： 

一、判決塗銷抵押權 

(一)應依判決主文執行 

(二)主文有可能諭示抵押權先繼承再塗銷，也有可能諭示直接塗銷 

(三)如果諭示抵押權先繼承再塗銷，就必須製作連件，第一件繼承案第二件塗銷案 

(四) 第一件繼承案仍須依規定申報檢附遺產稅單 

(五)申請時如果抵押權已讓與第三人，就不能辦理塗銷登記了 

二、判決塗銷所有權20 

(一)判決主文必須有諭示「撤銷債權、塗銷物權」之字義才能受理判決塗銷，如果是「移轉」

的字義應該辦理判決移轉 

(二)由勝訴之原告申請，通常是債權人，打脫產回復訴訟 

(三)製作一件「判決回復所有權登記」 

(四)除所有權狀外，其餘事項均回復移轉前之狀態 

(五)不用申報任何稅賦及繳納登記費 

(六)回復後之所有權人可另外申請補給書狀 

(七)申請時如果登記名義人已再移轉與第三人，就不能辦理回復登記了 

 

  

                                                      
20

 登記原因為判決回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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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判決塗銷所有權或抵押權之案件中，如名義人已移轉權利予第三人，得否申請登記？ 

【解析】 

法院確定判決，係命債務人塗銷其所有權登記，如訴訟繫屬後債務人已將不動產移轉登記與第

三人，自無從依原確定判決而塗銷該第三人之移轉登記21。故判決回復所有權登記有繼受力之

問題，如果申請登記時，名義人已移轉權利予第三人，則該第三人受有絕對效力之保護，應不

繼受該判決之效力，該登記無從辦理。至判決塗銷抵押權案件，法理相同，應做相同之審查。 

 

  

                                                      
21
內政部 73 年 01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209027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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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判決塗銷抵押權應否申報遺產稅？ 

【解析】 

應視判決主文如何諭示。主文有可能諭示抵押權先繼承再塗銷，也有可能諭示直接塗銷，如屬

前者，自應申報檢附遺產稅證明書後始得辦理。在判決個案中，曾有一例之原告，聲明主張抵

押權應由繼承人先繼承後再塗銷，但法官認為，該抵押權之時效完成暨除斥期間屆滿係在抵押

權人死亡以前，故斯時已經消滅，應無繼承之適用，是以駁回繼承之申請而直接判決塗銷，足

供參考22。 

  

                                                      
22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6 年度重上字第 132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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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何謂混合型判決，通常發生在何種情形？ 

【解析】 

所謂混合型判決，係指融合了各種類型之判決於主文中之謂。例如原物分配與變價分割之共有

物分割判決，在主文中會有原物分配之諭示 ，也交代了部分標的變價後按比例分配，此時應

判斷哪些屬於應登記事項，哪些不屬於應登記事項，如果不需登記者可以排除，需登記者再依

相關規定要求依程序辦理。 


